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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广西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市场主体新动能 

亟需解决三方面根本性问题＊ 
 

近年来，推动广西构建公共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体系事

关全区统一开放数据要素市场改革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

工作，相继出台了《广西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管理暂行办法》

《广西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总体工作

方案》等指导公共数据市场化开发利用相关政策制度。在

2023 年广西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应用中，激发市场主体动

                                                        
＊ 本研究系“广西公共数据要素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与收益分配激励机制研究”（合作课题）阶段性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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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仍面临激励不足、流通不畅、定价与分配不明三个根本性

问题，亟需从公共数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三阶段加强

前瞻性整体布局。 

一、制约我区公共数据要素市场主体发展的根本问题 

（一）问题之一：缺乏有效激励，补偿机制未健全 

开发利用公共数据需有关市场主体承担相关费用、风险

和责任，但难以获得直接回报。2023 年自治区设置 300 万公

共数据运营试点补贴作为积极性激励，用于 6 家试点单位、

1 个运营平台开发单位及 1 个交易平台共同申请1，对体量较

大的试点单位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十万量级补贴激励性不

足，难以覆盖运营成本；对于试点以外的市场主体，推动公

共数据授权运营面临公共数据产品收益小、运用成本高、补

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难以从加工开发、市场运营中获得高

溢价性经济回报，部分市场主体怠于投入公共数据产品开发

利用。 

（二）问题之二：顾虑流通风险，授权门槛未畅通 

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规则不明确、数据安全难以保障、流

通过程繁琐等问题降低了公共数据流通效率，导致公共数据

流通成本过高。一方面，政府侧基于公共数据安全风险顾虑，

尽可能减少公共数据实质性开放，使得市场主体对公共数据

的开发利用和融合应用程度较低。同时，依据“原始数据不

出域”原则，数源单位对公共数据授权门槛限制较高，价值
                                                        
1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奖补资金预算的通知》（桂财建

〔2023〕14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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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公共数据资源通常部署在电子政务外网公共网络区，

而市场需求方通常不具备接入该网络环境条件，且网络申请

环节耗时较长，整体协调难度较大、时间成本较高。另一方

面，行业主管部门业务管理要求与公共数据开发利用需求存

在矛盾。以市场迫切需求的不动产登记数据产品为例，因自

然资源部文件要求不动产登记信息第三方查询要有强授权，

而市场需求方（金融机构）对身份认证均采用接口核验形式

并未满足上传原件形式要求，且以人脸核验接口代替身份证

原件作为认证材料的数据提供方公安部门无意背书，导致该

产品暂未实现市场化使用。 

（三）问题之三：面临定价两难，分配路径未明晰 

公共数据定价的公益性与市场性难以平衡，收益分配暂

无清晰路径。一是公共数据产品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当

前没有可参考的定价标准，因运营单位制定市场定价过程受

限于政府指导价，担忧市场化定价过高不利于数据开放利

用、定价过低可能引起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发生，直接影响了

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二是基于对收益分配机制缺失、数据

产权不清晰、责任主体未明确等考虑，使试点范围之外的市

场主体持观望态度，尚未入场参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如

2023 年广西选取不动产登记、道路运输经营、生猪供养、工

业企业运行、惠农服务、电力服务等 6 个数据应用场景作为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试点应用，部分试点单位已产生公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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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运营收益，但由于缺乏收益分配制度支撑而不懂和不敢

处理，收益资金仍停留在数据交易平台专用账户2。 

二、解决三方面根本性问题的对策建议 

针对如何解决激励补偿不足、流通合规风险、定价与分

配路径未清晰三方面根本性问题，通过激励多市场主体共同

参与公共数据的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三阶段开发利用，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在资源化阶段，发挥数字广西建设领导小组作用，

统筹管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根据数据敏感性和应用场

景分类分级，推进公共数据传输标准与安全标准体系构建。

建设自治区统一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和数据交易平台

等安全可信流通基础设施，规范申请、审核、授权等环节，

促进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 

二是在资产化阶段，明晰公共数据产品价格机制和收益

分配机制，加强相关主体权责划分。根据产品复杂度综合采

用市场询价、内部决议两种方式定价，探索设立公共数据市

场专项奖补资金、项目反哺等多种补偿激励方式激发市场主

体积极性。引进和培育一批优质数据商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

构，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交通、智慧文旅、智慧城

市等 12 个重点行业打造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试点，推

动公共数据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2 来自实际走访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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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资本化阶段，鼓励探索公共数据资产质押融资和

作价入股可行模式，明确公共数据资本化的评估方法和风险

管理要求，在交通、电力、气象等较为成熟的公共数据特定

领域先行先试，逐步积累公共数据资本化运作经验。 

 

 

（执笔人：黎尧、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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